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明确水土保持区域评估实施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建设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及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全面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实施方案（试行）〉及〈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实施细则》等文件的工作要求，配合我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生产建设项目规划审批服务，结合我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实际，现就我区开展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实施范围和条件
　　在我区经各级人民政府同意设立的各类开发区、产业园区等有条件的区域（以下简称“特定区域”），应当以全区域为单位开展水土保持区域评估工作，分期开发的园区，可以分期开展评估工作，编制《特定区域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
　　（一）《报告书》编制工作应当在特定区域未开展“五通一平”工程项目前与特定区域主体设计同时开展。
　　（二）对正在开展“五通一平”工程的特定区域，允许边开工边开展水土保持区域评估，但特定区域管理机构须提交《承诺函》至我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并抄送特定区域所在镇（街道）水行政主管部门，承诺在《报告书》编制期间，按照水土保持防治技术规范做好水土保持设施及水土流失防治措施落实工作，对施工期间的水土资源、水土安全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已经完成（以竣工验收报告为准）“五通一平”工程的特定区域，已失去编制《报告书》的规范依据和实际意义，不再开展水土保持区域评估工作。
　　二、实施主体和方式
　　特定区域的常设管理机构是水土保持区域评估工作的责任、实施主体，对特定区域及区域内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日常管理工作负责。
　　（一）未成立特定区域常设管理机构的，由特定区域的本级政府指定或委托法人单位负责，不得指定或委托临时机构、非盈利公益组织、个人为区域评估实施主体。
　　（二）实施主体单位可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制《报告书》，实施主体或者第三方机构应具备“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水平评价证书”3星以上等级。
　　（三）对特定区域内例外清单的建设项目，须实行单独评估，依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的技术标准编制单位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例外清单包括：1.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及特殊工程；2.国家、省负责审批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3.挖、填土石方总量在二十万立方米以上且征占地面积在二十公顷以上的生产建设项目；4.涉及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泥石流易发区和崩岗、滑坡危险区级自然保护区的生产建设项目。
　　三、工作流程及审批
　　水土保持区域评估工作流程详见附件1。
　　水土保持区域评估审批实行审查制行政许可，原则上由批准设立特定区域的本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不列入事权委托下放的事项。在南海区内申请《报告书》行政许可的，实行“一网通办、一张表单、一套材料、一家牵头、一次办好、网办通办”，“一网”指政务服务网（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区域评估实施主体在该系统的用户端，按照系统设定的选项提供所需申请材料，发起申请后，系统会自动分发至相应的审批机关；无特殊情况的，原则上不再接受纸质件申请。由财政投资的特定区域水土保持区域评估行政许可实行专家评审制，“谁审批谁组织评审，谁组织评审谁负责经费”的原则实施，专家评审会经费要作为经常性经费纳入审批机关本级财政部门预算。《报告书》获得行政许可后，按照《关于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通知》要求，由区域评估实施主体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四、技术范围及评估成果
　　《报告书》的编制技术规范参照《关于印发广东省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操作规程的函》（粤自然资函〔2019〕2284号）、《广东省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技术导则（试行）》（粤水水保〔2020〕10号）以及部委的有关技术规范执行。评估成果即《报告书》，《报告书》除规范特定区域的“五通一平”等工程的水土保持技术规范及技术参数外，还应当明确特定区域的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和责任主体，是入驻特定区域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的总纲领性技术文件，为特定区域内共享性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区概况（自然概况、水文气象）、主体工程选址（线）水土保持评价（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相关规范性文件和技术标准等）、土石方平衡评价（取土场设置评价、弃土场设置评价、施工方法和工艺评价等）、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水土流失现状、影响因素分析、预土壤流失量预测、水土流失危害分析等）、水土保持管理等技术要素应当免费与入驻项目共享。区域评估项目应当在完成“五通一平”建设后按照水土保持技术规范进行水土保持区域评估自主验收，报审批《报告书》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备。《报告书》时效期为五年，获得行政许可之日起五年后特定区域才开发建设的，须重新组织编制《报告书》。
　　五、入驻特定区域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规范
　　入驻已通过行政许可《报告书》的特定区域的生产建设项目（简称“入驻项目”），除粤自然资函〔2019〕2284号文规定的例外清单中项目外，水土保持工作实行备案制管理，无须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或方案报告表，也无须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由《报告书》的实施主体缴纳），只需开工后15日前向审批《报告书》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备案表》（详见附件2），水行政主管部门出具备案回执给生产建设单位备查；入驻项目征占地面积不足1万㎡且挖填方不足1万m3的，无需报备，建设单位按照水利行业规范和水土流失治理技术规范以及《报告书》的水保评价等要求，自觉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目前，政务服务网（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暂未设置区域评估园区入驻项目水土保持工作报备的端口，接受纸质件报备。
　　未编制水土保持区域评估且未获得行政许可的特定区域的入驻项目，应当依法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并取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后方可开工建设。
　　六、监督与管理
　　特定区域管理机构是区域内水土保持工作日常监督管理的责任主体，落实区域内公共区域水土保持设施的运行管护职责，督促入驻项目落实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的运行管护职责，确保特定区域的水土资源、水生态的安全。
　　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作为我区特定区域水土保持区域评估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全区水土保持区域评估工作履行行政执法、行政监督管理职责，各镇（街道）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的领导下履行水土保持区域评估工作的管理职责。水土保持区域评估项目不适用“双随机”检查机制，实行属地管理的原则，属于必检项目，检查范围包括《报告书》编制质量检查、在建项目监督检查、验收核查等。
 
附件1：南海区特定区域水土保持区域评估工作流程图.pdf
附件2：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备案表.pdf
附件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承诺函（式样）.pdf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
　　2024年11月26日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明确水土保持区域评

估实施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建设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及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

部署，全面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佛山

市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实施方案（试行）〉及〈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实施细则》等文件

的工作要求，配合我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生产建设项目规划审批服务，

结合我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实际，现就我区开展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有关事项说明如

下。

 

  

一、实施范

围和条件

 

  

在我区经各级人民政府同意设立的各类开发区、产业园区等有条件的区域

（以下简称“特定区域”），应当以全区域为单位开展水土保持区域评估工作，

分期开发的园区，可以分期开展评估工作，编制《特定区域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报

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

 

  

（一）《报告书》编制工作应当在特定区域未开展“五通一平”工程项目前

与特定区域主体设计同时开展。

 

  

（二）对正在开展“五通一平”工程的特定区域，允许边开工边开展水土保

持区域评估，但特定区域管理机构须提交《承诺函》至我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并抄

送特定区域所在镇（

街道）水行政主管部门，承诺在《报告书》编制期间，按照

水土保持防治技术规范做好水土保持设施及水土流失防治措施落实工作，对施工

期间的水土资源、水土安全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